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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汕头市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汕府〔2008〕174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现将《汕头市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汕头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汕头市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打击各种交通运输违法行为，保障出租车行业及从业人员

的合法权益，营造我市良好经济发展环境，制定如下措施： 

  一、加强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整治 

  1、开展执法联合行动。从11月20日起，公安、交警、运管和城管执法部门要持续打击和取缔假

牌、套牌、蓝牌车非法营运，机动三轮车、两轮摩托车非法营运载客，无牌无证人力三轮车非法营运

等行为，坚决取缔异地出租车来汕非法营运行为，在全市掀起整治道路运输市场秩序行动高潮。 

  2、在全市开展为期半年的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整治行动。一是市运管中心、各区县交通局按照各自

管辖区域，集中力量加强运输市场日常监管，坚决打击非法营运行为。二是市公安部门继续加强对套

牌、假牌和到期报废继续行驶车辆违法行为的查处，纠正车辆在车站、码头等旅客集散地乱停乱放、

影响交通秩序现象，坚决打击有组织的“黑车”营运团伙。严厉查处阻碍执行公务、暴力妨碍执行公

务的行为，配合运管部门维护道路交通运输秩序。三是城管部门继续加强对人力三轮车客货运输经营

行为的监督检查，从严查处人力三轮车非法营运和车辆违规安装动力设施行为。 

  3、加强投诉值班制度，建立快速反应整治队伍。针对出租车司机反映非法营运投诉查处不力问

题，市运管中心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投诉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并配备应急执法分队，接到投

诉处理指令后及时到现场处理并反馈投诉人。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非法营运行为，经查实举报

有效的，由市运管中心给予200元的奖励。 

  4、坚决打击蓝牌车、套牌车非法营运行为。对查获的非法营运蓝牌车将在电视、报纸曝光，公开

车牌号码、车主姓名及非法营运事实；在全市所有正牌的出租车张贴标志，开展套牌出租车专项整治

行动，一经查获一律扣车。 

  5、加大对非法生产、拼装、销售机动车场（点）的查处力度，有关部门要组织排查和发动群众举



报线索，捣点端窝，从源头上堵塞漏洞。 

  6、加强澄海、潮阳、潮南区非法营运车辆打击整治工作，开展区域联动执法，合力整治非法营运

突出问题。 

  7、组织集中销毁一批无牌无证等非法车辆，震慑非法营运者。 

  二、为出租车行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 

  8、交警部门严禁对出租车随意扣车、扣证。对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能不扣车的不予扣车；对交

通违法行为已实施处罚、事故车辆已检验鉴定完毕，对依法可予放行的车辆立即予以放行。 

  9、简化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协调保险公司和交警部门缩短事故处理时间，使出租车能尽快营运。 

  10、认真研究解决出租车待客点及临时上下客点问题。由市交通局牵头规划、城管、交警和澄

海、潮阳、潮南区政府等有关单位研究制订近期在码头、医院、汽车站、火车站等重要区域划定待客

点及临时上下客点。 

  11、建立对话机制。交通部门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出租车司机代表座谈会，直接听取司机对运输管

理和市场秩序的意见建议，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及时解决行业中存在的问题。 

  12、建立由出租车司机参与的监督员制度，对管理部门依法行政和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共同营造

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 

  13、支持成立出租车行业协会。由市交通局牵头有关单位抓紧筹建。 

  三、规范出租车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4、制订出租车行业管理规章。认真总结近年来出租车行业管理中好的经验，同时借鉴其他城市

的先进管理经验，建立健全我市出租车行业管理制度，规范出租车行业管理。 

  15、规范出租车经营模式，逐步建立公司化的经营机制。加强营运单位的管理，坚决克服以包代

管、以租代管、以挂代管问题。今后凡新投放的出租车额度，统一实行公司化经营，取消以包代管、

挂靠、买断经营的方式，建立起竞争有序、权责明确、运转顺畅的公司运营秩序。鼓励和引导出租车

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做强做大，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道路。按市场经济规律，让规模小、效益差、

没发展潜力的公司通过收购、兼并、重组；让效益好、有管理能力有潜力的公司做大做强，形成规模

经营。 

  16、建立出租车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机制，促使出租车企业提高服务质量。为提高出租车行业服务

素质，引导和促进出租车企业自觉加强管理，诚信经营，优质服务，确保安全，市交通局要抓紧制订

并实施《汕头市出租汽车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试行办法》，推行出租车质量信誉管理，提高服务水

平。 

  17、调整出租车运价，研讨建立出租车运价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维护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18、对出租车企业收费情况进行全面清理，逐项审核，防止出租车企业乱收费行为。 

  19、加强出租车司机管理和教育，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加强对出租车从业人员资格的管理，完善

从业人员考核管理档案，严格执行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制定行业服务标准和职业道德规范，建立

竞争、激励、约束、退出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进行有关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服务规范和经营风险

的培训，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20、在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司机中开展“双文明”（文明经营单位、文明驾驶员）评比竞赛活

动，努力提高出租车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争创文明经营单位；出租车司机要以实际行动踊跃参与

“双文明”活动，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做到爱岗敬业，守法经营，服务规范，争当文明驾驶员。 

  四、加强执法队伍管理，坚决查处执法人员执法犯法行为 

  21、进一步严明纪律，强化执法部门内部监督。对执法人员充当非法营运“保护伞”，收取保护

费问题，由市监察部门开展调查，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发现一宗严肃查处一宗，决不姑息。 

  22、鼓励出租车司机和社会各界对执法人员进行监督。凡举报市运管中心有执法犯法、执法不

公、办事不廉的执法人员，经查实的，由市运管中心给予举报人1000元奖励。 

  举报和投诉电话： 

  市监察局：88273445； 

  市城管局：88570511； 

  市交通局：88444992； 

  市运管中心：88459988； 

  市交警支队：8855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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